
海洋经济发展奖励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关于“推动福州、厦门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做大做强海洋经济”的指示精神，参照《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福建省促进海洋与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规〔2023〕23号）规定，结合我市海洋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资金来源
“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通过国家验收，2024年5月，省财政厅、省海洋渔业局联合下达奖励资金1600万元，统筹用于我市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项目，并做好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资金扶持方向、支出范围和补助标准及方式
（一）扶持方向
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洋工程装备、海洋船舶、海洋信息、海洋新材料、海洋化工、海洋环保、海洋水产品加工、深远海养殖等海洋产业项目。
（二）支出范围
主要用于支持生产线（或车间、工厂等）新建或改建等增加固定资产项目，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土建类基础设施（如房屋建造）以及项目前期费用等。
（三）补助标准及方式
专项资金支持的单个项目总投资额不低于500万元；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项目新增投资额的30%，且补助额度不超过500万元。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待项目全部建成并通过验收后一次性拨付。
三、申报条件
[bookmark: _GoBack]1.申报单位主要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
2.同一家申报单位不能同时申报二个以上（含）同一类型项目，但一个项目可以包含多个资金支持类型。同一个项目建设内容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不得重复补助。
3.项目目标应明确、具体，指标应量化、可考核。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不得与已获得市级及以上财政资金扶持项目相同或相似。
4.在建项目或已完成土地、规划、建设、环保、施工许可等前期手续的项目优先扶持。
5.申报单位应编制详细的经费预算，实际获得的补助资金低于申请额度的，差额部分由项目申报单位自筹解决。
6.申报项目实施期为2024年5月-2026年6月。
四、项目申报
（一）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按属地管理原则，由项目实施单位按隶属关系向所在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并对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的准确性和合规性负责，有必要的可组织开展核验工作，避免同一项目重复补助问题。项目所在地无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项目单位直接向市海洋与渔业局提出申请。
（二）申报材料
1.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申报材料，应包括：
（1）项目申请书及附件；
（2）信用承诺书；
（3）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
（4）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项目负责人委托书（若企业法定代表人无法担任项目负责人，需书面委托企业其它负责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并承诺对项目负有与法定代表人相同的权责）。
2.县（市）区海洋经济主管部门报送材料如下：
（1）本地区申报海洋经济重点项目的请示（与财政部门联合行文，一式二份）；
（2）项目汇总表（按类别，一式二份，加盖公章）；
（3）各项目单位申报材料（纸质材料一式六份，电子版刻录光盘）；
（4）项目公示材料。
（三）申报时限
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于2026年1月31日前报至市海洋与渔业局。
五、项目管理
（一）项目立项
1.立项评审。市海洋与渔业局根据申报项目情况，综合专家组立项评审意见，制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任务清单与绩效目标，并在市海洋与渔业局官方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
2.资金下达。市财政局对市海洋与渔业局提出的专项资金分配方案进行审核，报经市政府审批同意后，会同市海洋与渔业局下达补助资金指标至项目推荐的县（市）区。
（二）项目调整
原则上，已通过立项评审的项目不予调整。因项目取消确需调整的，由项目单位向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由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市海洋与渔业局审核。
（三）项目验收
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单位向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项目验收申请。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验收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组织由技术专家、财务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开展项目验收，验收结果向市海洋与渔业局备案。
（四）资金拨付
项目通过验收后，由项目单位向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拨付补助资金。若2026年底仍未拨付的，视同结余资金将由市财政局收回，市里不再予以补助。
（五）绩效评价
获得补助资金支持的县（市）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所获得的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格式见附件），并于2026年底前将辖区内补助资金总体绩效评价情况报送至市海洋与渔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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